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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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詹順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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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60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163號、113年度偵

字第3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詹順豐（以下稱

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

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

得1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

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

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

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係不慎遺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神

岡圳堵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

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等物品，並非出售予詐欺集

團使用，證人邱00證詞明顯不實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囑託綽號「鳥仔」友人以2萬元之代價，將本案帳戶之

提款卡（含密碼）、存摺、身份證等出售予邱00一情，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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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邱00於警詢、原審中證稱：「（問：據詹順豐於警詢筆

錄中指述『我提款卡係遭人竊取、我沒有販售帳戶及提款

卡』是否為你本人竊取該提款卡？該提款卡是何人提供予

你？）不可能，他說謊，我是於112年6月7、8日左右，在臺

北市文山區辛亥路7段65巷內某處公寓的一樓，跟裡面的屋

主，以2萬元收購詹順豐的郵局帳戶資料」、「（問：承

上，現警方提示附件三與你檢視，是否為你所收購之中華郵

政帳戶戶名詹順豐、帳號000-00000000000000存摺、提款卡

及身份證1張等相關照片？）是我所收購的」、「（問：我

（即被告）很好奇我的簿子為何會在你那邊？）因為你的朋

友『鳥仔』說你要賣簿子，你朋友找我去他那邊，叫我問有

沒有認識的朋友要收的，我才幫忙問一個朋友，並傳你的資

料過去給他」、「（問：當時鳥仔怎麼跟你說？）我當時去

木柵的一個朋友的住家找『鳥仔』，『鳥仔』說被告要賣本

子，問我有沒有認識的，那時候我想說幫他問問看，問『軒

尼詩』，就是剛剛指認的那個人，『軒尼詩』說先把資料拍

給他看，之後『軒尼詩』說應該可以，『軒尼詩』問我身上

有沒有錢，先幫他墊2 萬元給他們」、「（問：你一開始跟

『鳥仔』碰面的時候說要賣帳戶，『鳥仔』是否有拿出什麼

被告的當時的東西？）存摺、卡片、還有上面的金融卡密

碼」、「（問：過程中，你是否有跟被告確認過？）我沒有

跟被告聯絡過」、「（問：你如何確認『鳥仔』要拿來賣的

被告的帳戶是經過被告同意的？）因為我有聽到被告跟『鳥

仔』通過電話，因為這個一定要確定的，我也不可能隨便幫

人家介紹，我當下在那個地方看到他們有在通電話」等語明

確（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49頁，原審卷第162、168至169

頁）。而綽號「軒尼詩」之陳義浩扣案行動電話內，確有本

案郵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被告身分證及記載「提款卡80

0826」密碼之紙條相片（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71至173

頁），足認證人邱00上開所述證詞，應屬真實可信。

　㈡金融卡之提款密碼屬於個人控管存款帳戶之重要資料，在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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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持有人變更銀行以電腦亂碼發給之原始密碼，並自己設定

選用之密碼後，若非帳戶持有人將密碼告知他人，他人原則

上不可能知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郵局申辦網路銀

行的時候，會給我一張信封紙，裡面有網路銀行之密碼帳

號，是這張不見了等語，又稱：密碼可以當場設定、調整、

改變，其當時設定之密碼好像是0000000000，或是zz000000

00，當時機車內並無明確提款卡密碼等語（見本院卷第83至

84頁）。則被告所遺失者若是郵局電腦亂碼編成之原始密

碼，他人當無準確猜中之可能，而若被告當場已變更原始密

碼，因其設定之新密碼除阿拉伯數字外，尚包含大小寫英文

字母，他人亦無輕易猜中之可能。再衡以詐欺集團使用他人

帳戶，無非係為避免以真實名義取得詐騙贓款而得以規避追

緝，是在使用人頭帳戶作為取得詐欺贓款之工具時，必會確

認該帳戶確受控制而無為警查緝之風險，一般人遺失帳戶提

款卡，有高度可能會立即申辦掛失，則使用他人遺失之帳

戶，無非係將自己暴露於受追緝之風險之下，且無法完全控

制該帳戶之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實無甘冒損失詐騙犯罪所

得，甚至為警循線查獲之風險，而任意使用本案帳戶資料，

益見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被告所遺失，而係由被告交付與邱0

0，容任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從事詐欺及洗錢犯罪使用甚明。

　㈢又被告於112年6月5日跨行轉入21600元至本案帳戶後，同日

即以卡片提款21000元，此時帳戶餘額為676元，同年6月8日

跨行提款605元、跨行轉出66元，同年6月9日跨行存款85

元，嗣被害人黃00、古00即因受騙陷於錯誤而分別在112年6

月10日分別匯款99987元、9876元、6234元至本案帳戶內，

此有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偵字第3314號卷第

39至41頁）。是觀諸被告於邱00取得本案帳戶前，即先將帳

戶內之金錢提領至僅剩676元，與一般實務上所見帳戶提供

者在交付帳戶予不詳人士前，多會將帳戶內餘額降至最低以

避免自己損失之狀況一致；邱00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

案帳戶資料後，隨即以小額金錢進行存、提款及轉出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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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待一切正常無誤後，即供作為詐騙被害人匯款帳戶之

用，此小額款項進出顯係詐欺人員用以測試被告提供之本案

帳戶之安全性，確認可作為本案詐欺及洗錢之工具。此等帳

戶交易明細、歷程等客觀情狀，均足以說明被告係已確保本

案帳戶於交付邱00使用時之餘額已甚少，自身財產權益不致

於受損之情形下，始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詐欺人

員使用無訛。

　㈣又被告固有於112年6月10日16時10分許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報案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等資料遭竊，

並辦理本案帳戶掛失之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

局113年4月14日函檢附之調查筆錄、警員職務報告書在卷可

佐（見原審卷第39至43頁），然被告報案、掛失時，距離被

害人黃00、古00遭詐騙匯款及詐欺集團成功提領被害人黃00

匯入之10萬元得逞之時間點，均相隔僅數小時而已，其時間

上之巧合，顯有可疑之處。且證人邱00證稱：被告為了私吞

本案帳戶內金錢而辦理掛失，「軒尼詩」因此向其索討未及

提領之16000元損失等語（見原審卷第164至165、167頁），

則被告是否如其所辯稱因察覺帳戶有異常金流而報警，亦非

無疑。是被告嗣後縱有報案、掛失等舉，仍無從為其有利於

之認定。

四、從而，被告上訴仍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

料，已就被告所辯之詞，詳為論述指駁，並再經本院補充說

明如上，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可採，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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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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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0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163號、113年度偵字第3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詹順豐（以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係不慎遺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神岡圳堵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等物品，並非出售予詐欺集團使用，證人邱00證詞明顯不實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囑託綽號「鳥仔」友人以2萬元之代價，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存摺、身份證等出售予邱00一情，業經證人邱00於警詢、原審中證稱：「（問：據詹順豐於警詢筆錄中指述『我提款卡係遭人竊取、我沒有販售帳戶及提款卡』是否為你本人竊取該提款卡？該提款卡是何人提供予你？）不可能，他說謊，我是於112年6月7、8日左右，在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7段65巷內某處公寓的一樓，跟裡面的屋主，以2萬元收購詹順豐的郵局帳戶資料」、「（問：承上，現警方提示附件三與你檢視，是否為你所收購之中華郵政帳戶戶名詹順豐、帳號000-00000000000000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1張等相關照片？）是我所收購的」、「（問：我（即被告）很好奇我的簿子為何會在你那邊？）因為你的朋友『鳥仔』說你要賣簿子，你朋友找我去他那邊，叫我問有沒有認識的朋友要收的，我才幫忙問一個朋友，並傳你的資料過去給他」、「（問：當時鳥仔怎麼跟你說？）我當時去木柵的一個朋友的住家找『鳥仔』，『鳥仔』說被告要賣本子，問我有沒有認識的，那時候我想說幫他問問看，問『軒尼詩』，就是剛剛指認的那個人，『軒尼詩』說先把資料拍給他看，之後『軒尼詩』說應該可以，『軒尼詩』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先幫他墊2 萬元給他們」、「（問：你一開始跟『鳥仔』碰面的時候說要賣帳戶，『鳥仔』是否有拿出什麼被告的當時的東西？）存摺、卡片、還有上面的金融卡密碼」、「（問：過程中，你是否有跟被告確認過？）我沒有跟被告聯絡過」、「（問：你如何確認『鳥仔』要拿來賣的被告的帳戶是經過被告同意的？）因為我有聽到被告跟『鳥仔』通過電話，因為這個一定要確定的，我也不可能隨便幫人家介紹，我當下在那個地方看到他們有在通電話」等語明確（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49頁，原審卷第162、168至169頁）。而綽號「軒尼詩」之陳義浩扣案行動電話內，確有本案郵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被告身分證及記載「提款卡800826」密碼之紙條相片（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71至173頁），足認證人邱00上開所述證詞，應屬真實可信。
　㈡金融卡之提款密碼屬於個人控管存款帳戶之重要資料，在帳戶持有人變更銀行以電腦亂碼發給之原始密碼，並自己設定選用之密碼後，若非帳戶持有人將密碼告知他人，他人原則上不可能知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郵局申辦網路銀行的時候，會給我一張信封紙，裡面有網路銀行之密碼帳號，是這張不見了等語，又稱：密碼可以當場設定、調整、改變，其當時設定之密碼好像是0000000000，或是zz00000000，當時機車內並無明確提款卡密碼等語（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則被告所遺失者若是郵局電腦亂碼編成之原始密碼，他人當無準確猜中之可能，而若被告當場已變更原始密碼，因其設定之新密碼除阿拉伯數字外，尚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他人亦無輕易猜中之可能。再衡以詐欺集團使用他人帳戶，無非係為避免以真實名義取得詐騙贓款而得以規避追緝，是在使用人頭帳戶作為取得詐欺贓款之工具時，必會確認該帳戶確受控制而無為警查緝之風險，一般人遺失帳戶提款卡，有高度可能會立即申辦掛失，則使用他人遺失之帳戶，無非係將自己暴露於受追緝之風險之下，且無法完全控制該帳戶之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實無甘冒損失詐騙犯罪所得，甚至為警循線查獲之風險，而任意使用本案帳戶資料，益見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被告所遺失，而係由被告交付與邱00，容任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從事詐欺及洗錢犯罪使用甚明。
　㈢又被告於112年6月5日跨行轉入21600元至本案帳戶後，同日即以卡片提款21000元，此時帳戶餘額為676元，同年6月8日跨行提款605元、跨行轉出66元，同年6月9日跨行存款85元，嗣被害人黃00、古00即因受騙陷於錯誤而分別在112年6月10日分別匯款99987元、9876元、6234元至本案帳戶內，此有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偵字第3314號卷第39至41頁）。是觀諸被告於邱00取得本案帳戶前，即先將帳戶內之金錢提領至僅剩676元，與一般實務上所見帳戶提供者在交付帳戶予不詳人士前，多會將帳戶內餘額降至最低以避免自己損失之狀況一致；邱00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隨即以小額金錢進行存、提款及轉出等功能測試，待一切正常無誤後，即供作為詐騙被害人匯款帳戶之用，此小額款項進出顯係詐欺人員用以測試被告提供之本案帳戶之安全性，確認可作為本案詐欺及洗錢之工具。此等帳戶交易明細、歷程等客觀情狀，均足以說明被告係已確保本案帳戶於交付邱00使用時之餘額已甚少，自身財產權益不致於受損之情形下，始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詐欺人員使用無訛。
　㈣又被告固有於112年6月10日16時10分許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報案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等資料遭竊，並辦理本案帳戶掛失之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113年4月14日函檢附之調查筆錄、警員職務報告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9至43頁），然被告報案、掛失時，距離被害人黃00、古00遭詐騙匯款及詐欺集團成功提領被害人黃00匯入之10萬元得逞之時間點，均相隔僅數小時而已，其時間上之巧合，顯有可疑之處。且證人邱00證稱：被告為了私吞本案帳戶內金錢而辦理掛失，「軒尼詩」因此向其索討未及提領之16000元損失等語（見原審卷第164至165、167頁），則被告是否如其所辯稱因察覺帳戶有異常金流而報警，亦非無疑。是被告嗣後縱有報案、掛失等舉，仍無從為其有利於之認定。
四、從而，被告上訴仍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已就被告所辯之詞，詳為論述指駁，並再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可採，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順豐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3年度金訴字第60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
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163號、113年度偵
字第3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詹順豐（以下稱
    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
    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
    ，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
    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
    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
    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係不慎遺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神
    岡圳堵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
    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等物品，並非出售予詐欺集
    團使用，證人邱00證詞明顯不實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囑託綽號「鳥仔」友人以2萬元之代價，將本案帳戶之提
    款卡（含密碼）、存摺、身份證等出售予邱00一情，業經證
    人邱00於警詢、原審中證稱：「（問：據詹順豐於警詢筆錄
    中指述『我提款卡係遭人竊取、我沒有販售帳戶及提款卡』是
    否為你本人竊取該提款卡？該提款卡是何人提供予你？）不
    可能，他說謊，我是於112年6月7、8日左右，在臺北市文山
    區辛亥路7段65巷內某處公寓的一樓，跟裡面的屋主，以2萬
    元收購詹順豐的郵局帳戶資料」、「（問：承上，現警方提
    示附件三與你檢視，是否為你所收購之中華郵政帳戶戶名詹
    順豐、帳號000-00000000000000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1張
    等相關照片？）是我所收購的」、「（問：我（即被告）很
    好奇我的簿子為何會在你那邊？）因為你的朋友『鳥仔』說你
    要賣簿子，你朋友找我去他那邊，叫我問有沒有認識的朋友
    要收的，我才幫忙問一個朋友，並傳你的資料過去給他」、
    「（問：當時鳥仔怎麼跟你說？）我當時去木柵的一個朋友
    的住家找『鳥仔』，『鳥仔』說被告要賣本子，問我有沒有認識
    的，那時候我想說幫他問問看，問『軒尼詩』，就是剛剛指認
    的那個人，『軒尼詩』說先把資料拍給他看，之後『軒尼詩』說
    應該可以，『軒尼詩』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先幫他墊2 萬元給
    他們」、「（問：你一開始跟『鳥仔』碰面的時候說要賣帳戶
    ，『鳥仔』是否有拿出什麼被告的當時的東西？）存摺、卡片
    、還有上面的金融卡密碼」、「（問：過程中，你是否有跟
    被告確認過？）我沒有跟被告聯絡過」、「（問：你如何確
    認『鳥仔』要拿來賣的被告的帳戶是經過被告同意的？）因為
    我有聽到被告跟『鳥仔』通過電話，因為這個一定要確定的，
    我也不可能隨便幫人家介紹，我當下在那個地方看到他們有
    在通電話」等語明確（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49頁，原審卷
    第162、168至169頁）。而綽號「軒尼詩」之陳義浩扣案行
    動電話內，確有本案郵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被告身分證
    及記載「提款卡800826」密碼之紙條相片（見偵字第48163
    號卷第171至173頁），足認證人邱00上開所述證詞，應屬真
    實可信。
　㈡金融卡之提款密碼屬於個人控管存款帳戶之重要資料，在帳
    戶持有人變更銀行以電腦亂碼發給之原始密碼，並自己設定
    選用之密碼後，若非帳戶持有人將密碼告知他人，他人原則
    上不可能知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郵局申辦網路銀
    行的時候，會給我一張信封紙，裡面有網路銀行之密碼帳號
    ，是這張不見了等語，又稱：密碼可以當場設定、調整、改
    變，其當時設定之密碼好像是0000000000，或是zz00000000
    ，當時機車內並無明確提款卡密碼等語（見本院卷第83至84
    頁）。則被告所遺失者若是郵局電腦亂碼編成之原始密碼，
    他人當無準確猜中之可能，而若被告當場已變更原始密碼，
    因其設定之新密碼除阿拉伯數字外，尚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
    ，他人亦無輕易猜中之可能。再衡以詐欺集團使用他人帳戶
    ，無非係為避免以真實名義取得詐騙贓款而得以規避追緝，
    是在使用人頭帳戶作為取得詐欺贓款之工具時，必會確認該
    帳戶確受控制而無為警查緝之風險，一般人遺失帳戶提款卡
    ，有高度可能會立即申辦掛失，則使用他人遺失之帳戶，無
    非係將自己暴露於受追緝之風險之下，且無法完全控制該帳
    戶之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實無甘冒損失詐騙犯罪所得，甚至
    為警循線查獲之風險，而任意使用本案帳戶資料，益見本案
    帳戶資料並非被告所遺失，而係由被告交付與邱00，容任詐
    欺集團成員作為從事詐欺及洗錢犯罪使用甚明。
　㈢又被告於112年6月5日跨行轉入21600元至本案帳戶後，同日
    即以卡片提款21000元，此時帳戶餘額為676元，同年6月8日
    跨行提款605元、跨行轉出66元，同年6月9日跨行存款85元
    ，嗣被害人黃00、古00即因受騙陷於錯誤而分別在112年6月
    10日分別匯款99987元、9876元、6234元至本案帳戶內，此
    有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偵字第3314號卷第39
    至41頁）。是觀諸被告於邱00取得本案帳戶前，即先將帳戶
    內之金錢提領至僅剩676元，與一般實務上所見帳戶提供者
    在交付帳戶予不詳人士前，多會將帳戶內餘額降至最低以避
    免自己損失之狀況一致；邱00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
    帳戶資料後，隨即以小額金錢進行存、提款及轉出等功能測
    試，待一切正常無誤後，即供作為詐騙被害人匯款帳戶之用
    ，此小額款項進出顯係詐欺人員用以測試被告提供之本案帳
    戶之安全性，確認可作為本案詐欺及洗錢之工具。此等帳戶
    交易明細、歷程等客觀情狀，均足以說明被告係已確保本案
    帳戶於交付邱00使用時之餘額已甚少，自身財產權益不致於
    受損之情形下，始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詐欺人員
    使用無訛。
　㈣又被告固有於112年6月10日16時10分許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報案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等資料遭竊，
    並辦理本案帳戶掛失之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
    局113年4月14日函檢附之調查筆錄、警員職務報告書在卷可
    佐（見原審卷第39至43頁），然被告報案、掛失時，距離被
    害人黃00、古00遭詐騙匯款及詐欺集團成功提領被害人黃00
    匯入之10萬元得逞之時間點，均相隔僅數小時而已，其時間
    上之巧合，顯有可疑之處。且證人邱00證稱：被告為了私吞
    本案帳戶內金錢而辦理掛失，「軒尼詩」因此向其索討未及
    提領之16000元損失等語（見原審卷第164至165、167頁），
    則被告是否如其所辯稱因察覺帳戶有異常金流而報警，亦非
    無疑。是被告嗣後縱有報案、掛失等舉，仍無從為其有利於
    之認定。
四、從而，被告上訴仍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
    料，已就被告所辯之詞，詳為論述指駁，並再經本院補充說
    明如上，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可採，上訴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
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61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詹順豐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60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8163號、113年度偵字第33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詹順豐（以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1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係不慎遺失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神岡圳堵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等物品，並非出售予詐欺集團使用，證人邱00證詞明顯不實等語。
三、經查：
　㈠被告囑託綽號「鳥仔」友人以2萬元之代價，將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含密碼）、存摺、身份證等出售予邱00一情，業經證人邱00於警詢、原審中證稱：「（問：據詹順豐於警詢筆錄中指述『我提款卡係遭人竊取、我沒有販售帳戶及提款卡』是否為你本人竊取該提款卡？該提款卡是何人提供予你？）不可能，他說謊，我是於112年6月7、8日左右，在臺北市文山區辛亥路7段65巷內某處公寓的一樓，跟裡面的屋主，以2萬元收購詹順豐的郵局帳戶資料」、「（問：承上，現警方提示附件三與你檢視，是否為你所收購之中華郵政帳戶戶名詹順豐、帳號000-00000000000000存摺、提款卡及身份證1張等相關照片？）是我所收購的」、「（問：我（即被告）很好奇我的簿子為何會在你那邊？）因為你的朋友『鳥仔』說你要賣簿子，你朋友找我去他那邊，叫我問有沒有認識的朋友要收的，我才幫忙問一個朋友，並傳你的資料過去給他」、「（問：當時鳥仔怎麼跟你說？）我當時去木柵的一個朋友的住家找『鳥仔』，『鳥仔』說被告要賣本子，問我有沒有認識的，那時候我想說幫他問問看，問『軒尼詩』，就是剛剛指認的那個人，『軒尼詩』說先把資料拍給他看，之後『軒尼詩』說應該可以，『軒尼詩』問我身上有沒有錢，先幫他墊2 萬元給他們」、「（問：你一開始跟『鳥仔』碰面的時候說要賣帳戶，『鳥仔』是否有拿出什麼被告的當時的東西？）存摺、卡片、還有上面的金融卡密碼」、「（問：過程中，你是否有跟被告確認過？）我沒有跟被告聯絡過」、「（問：你如何確認『鳥仔』要拿來賣的被告的帳戶是經過被告同意的？）因為我有聽到被告跟『鳥仔』通過電話，因為這個一定要確定的，我也不可能隨便幫人家介紹，我當下在那個地方看到他們有在通電話」等語明確（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49頁，原審卷第162、168至169頁）。而綽號「軒尼詩」之陳義浩扣案行動電話內，確有本案郵局帳戶之存摺、提款卡、被告身分證及記載「提款卡800826」密碼之紙條相片（見偵字第48163號卷第171至173頁），足認證人邱00上開所述證詞，應屬真實可信。
　㈡金融卡之提款密碼屬於個人控管存款帳戶之重要資料，在帳戶持有人變更銀行以電腦亂碼發給之原始密碼，並自己設定選用之密碼後，若非帳戶持有人將密碼告知他人，他人原則上不可能知悉。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郵局申辦網路銀行的時候，會給我一張信封紙，裡面有網路銀行之密碼帳號，是這張不見了等語，又稱：密碼可以當場設定、調整、改變，其當時設定之密碼好像是0000000000，或是zz00000000，當時機車內並無明確提款卡密碼等語（見本院卷第83至84頁）。則被告所遺失者若是郵局電腦亂碼編成之原始密碼，他人當無準確猜中之可能，而若被告當場已變更原始密碼，因其設定之新密碼除阿拉伯數字外，尚包含大小寫英文字母，他人亦無輕易猜中之可能。再衡以詐欺集團使用他人帳戶，無非係為避免以真實名義取得詐騙贓款而得以規避追緝，是在使用人頭帳戶作為取得詐欺贓款之工具時，必會確認該帳戶確受控制而無為警查緝之風險，一般人遺失帳戶提款卡，有高度可能會立即申辦掛失，則使用他人遺失之帳戶，無非係將自己暴露於受追緝之風險之下，且無法完全控制該帳戶之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實無甘冒損失詐騙犯罪所得，甚至為警循線查獲之風險，而任意使用本案帳戶資料，益見本案帳戶資料並非被告所遺失，而係由被告交付與邱00，容任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從事詐欺及洗錢犯罪使用甚明。
　㈢又被告於112年6月5日跨行轉入21600元至本案帳戶後，同日即以卡片提款21000元，此時帳戶餘額為676元，同年6月8日跨行提款605元、跨行轉出66元，同年6月9日跨行存款85元，嗣被害人黃00、古00即因受騙陷於錯誤而分別在112年6月10日分別匯款99987元、9876元、6234元至本案帳戶內，此有本案帳戶歷史交易清單在卷可稽（見偵字第3314號卷第39至41頁）。是觀諸被告於邱00取得本案帳戶前，即先將帳戶內之金錢提領至僅剩676元，與一般實務上所見帳戶提供者在交付帳戶予不詳人士前，多會將帳戶內餘額降至最低以避免自己損失之狀況一致；邱00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隨即以小額金錢進行存、提款及轉出等功能測試，待一切正常無誤後，即供作為詐騙被害人匯款帳戶之用，此小額款項進出顯係詐欺人員用以測試被告提供之本案帳戶之安全性，確認可作為本案詐欺及洗錢之工具。此等帳戶交易明細、歷程等客觀情狀，均足以說明被告係已確保本案帳戶於交付邱00使用時之餘額已甚少，自身財產權益不致於受損之情形下，始交付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密碼供詐欺人員使用無訛。
　㈣又被告固有於112年6月10日16時10分許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大同派出所報案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等資料遭竊，並辦理本案帳戶掛失之紀錄，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113年4月14日函檢附之調查筆錄、警員職務報告書在卷可佐（見原審卷第39至43頁），然被告報案、掛失時，距離被害人黃00、古00遭詐騙匯款及詐欺集團成功提領被害人黃00匯入之10萬元得逞之時間點，均相隔僅數小時而已，其時間上之巧合，顯有可疑之處。且證人邱00證稱：被告為了私吞本案帳戶內金錢而辦理掛失，「軒尼詩」因此向其索討未及提領之16000元損失等語（見原審卷第164至165、167頁），則被告是否如其所辯稱因察覺帳戶有異常金流而報警，亦非無疑。是被告嗣後縱有報案、掛失等舉，仍無從為其有利於之認定。
四、從而，被告上訴仍否認犯罪，然本案原審依卷內各項證據資料，已就被告所辯之詞，詳為論述指駁，並再經本院補充說明如上，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可採，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許景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吳　進　發
　　　　　　　　　　　　　　　　法　官　許　冰　芬
　　　　　　　　　　　　　　　　法　官　鍾　貴　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德　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